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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要求
坚持人病兽防、关口前移，预防为主、应免尽免，对严重危害畜牧业生产和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重点动物疫病实施强制免疫，落实完善免疫效果评价制度，强化疫苗质量管理和使用效果监测，确保“真苗、真打、真有效”。强制免疫动物疫病的群体免疫密度应常年保持在90%以上，应免畜禽免疫密度应达到100%，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和小反刍兽疫免疫抗体合格率保持在70%以上。
二、病种和区域
（一）高致病性禽流感。对全省饲养的鸡、鸭、鹅、鹌鹑等家禽，进行H5+H7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免疫。符合国家相关规定条件的养殖场户经县级农业农村（畜牧兽医）部门批准同意并逐级报省农业农村厅备案后，可不实施免疫。
（二）口蹄疫。对全省饲养的牛、羊、骆驼、鹿等家畜进行O型和A型口蹄疫免疫；猪进行O型口蹄疫免疫，原则上不实施A型口蹄疫免疫。开展非免疫无疫小区建设的养殖场户经县级农业农村（畜牧兽医）部门批准同意并逐级报省农业农村厅备案后，可不实施免疫。
（三）小反刍兽疫。对全省饲养的羊进行小反刍兽疫免疫。开展非免疫无疫小区建设的养殖场户经县级农业农村（畜牧兽医）部门批准同意并逐级报省农业农村厅备案后，可不实施免疫。
（四）布鲁氏菌病。种畜禁止免疫。在7市28县区继续对羊实施区域强制免疫，其他县区的羊采取检测净化措施。在检测评估的基础上，对奶牛、肉牛以场群为单位实行申报免疫，养殖场经逐级报市级农业农村（畜牧兽医）部门同意后采取免疫措施，但须做好免疫牛的调运监管工作。羊布病免疫县根据检测评估结果实行动态调整（名单见附件）。
（五）包虫病。在甘南州碌曲县、玛曲县、夏河县等牧区县对羊进行区域免疫，免疫县根据评估结果实行动态调整。
各地可根据辖区内狂犬病、炭疽、猪瘟、新城疫、牛病毒性腹泻、羊传染性胸膜肺炎等动物疫病流行情况，在科学监测评估基础上，按照农业农村部相关病种免疫技术规范和动物疫病应急实施方案，组织开展易感动物免疫。
三、主要任务
（一）制定免疫方案。各市（州）应按照本计划要求，结合本地实际，及时制定辖区内强制免疫计划实施方案。对散养畜禽，采取春秋两季集中免疫与定期补免相结合的方式实施免疫；对规模养殖场及有条件的地方，实施程序化免疫。发生狂犬病、炭疽等动物疫情时，根据疫情应急处置和防控需求，及时进行风险免疫。
（二）推进“先打后补”。要积极稳妥推进强制免疫“先打后补”改革，不断优化改革方案，创新工作机制，简化工作流程，扩大改革覆盖面。对牧区、山区和兽医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暂不具备改革条件的地区，继续实行省级集中招标采购强制免疫疫苗，确保中小养殖场户的免疫密度和质量。
（三）加强技术指导。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根据全省动物疫病流行态势，分年度制定免疫技术指南，加强技术指导。各地要加大政策宣传力度，提升养殖场户的自主免疫意识和能力，定期开展技术培训，做好基层防疫人员防护。
（四）规范记录报告。各市（州）要指导养殖场户履行好强制免疫义务，按照强制免疫计划和技术指南实施免疫接种，建立免疫档案，做好免疫记录。指定专人负责统计汇总强制免疫信息，每月将免疫情况报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春秋两季集中免疫期间对免疫进展实行周报告制度。各地要加快推进动物疫病免疫信息化建设，推动免疫服务全流程数字化管理，依托信息系统和智能终端采集上报免疫数据。
（五）评估免疫效果。各市（州）要坚持常规监测与随机抽检相结合，加强免疫效果监测评估，并向社会公布评估结果。对畜禽群体抗体合格率未达到规定要求的，及时组织补免，确保免疫效果。对辖区内的免疫副反应、免疫抗体水平不达标和免疫失败等情况，应及时进行调查处理。省农业农村厅将定期组织开展调研指导，视情况组织随机抽检，并通报相关结果。
四、监督管理
（一）规范疫苗使用。各地应按照《甘肃省动物强制免疫疫苗管理办法》规定，建立健全疫苗验收、领取、保管、发放和监督管理等制度，完善疫苗使用台账，实行专人、专库、专账管理，规范疫苗运输、保存和使用。健全疫苗报废、疫苗空瓶回收等制度，做好废弃疫苗无害化处理工作。对免疫过程中因疫苗副反应造成零星死亡的，各地要及时联系疫苗生产厂家，由疫苗生产厂家通过商业保险等形式统一给予赔偿，赔偿资金支付程序要合法合理，相关认定材料、档案要规范保存。
（二）加强监督管理。对拒不履行强制免疫义务、因免疫不到位引发动物疫情的单位和个人，当地农业农村（畜牧兽医）部门应当依法处理并追究相关单位和个人的责任。要加强辖区内兽用疫苗和诊断制品生产经营企业监督管理，督促企业严格执行兽药生产质量管理规范或兽药经营质量管理规范，严格落实兽药二维码追溯制度，严厉打击制售假劣疫苗行为。
（三）强化责任落实。各地要严格落实重大动物疫病防控责任体系，各级农业农村（畜牧兽医）部门具体组织实施强制免疫计划，负责监督指导养殖场户履行强制免疫义务。各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负责开展强制免疫效果评价。各地要积极争取本级财政资金，确保强制免疫、免疫效果监测评价、疫病监测和净化、购买防疫服务、人员防护等经费落实到位，按照《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管理办法》规定，加强动物防疫经费的使用管理，保证经费专款专用，不得挪用或截留，确保完成强制免疫工作任务。

附表：“十五五”甘肃省羊布病免疫区名单













附表
“十五五”甘肃省羊布病免疫区名单
	市州
	免疫县区（共28个）

	酒泉市
	肃州区、瓜州县、敦煌市、玉门市、阿克塞县

	张掖市
	山丹县、民乐县、肃南县

	金昌市
	金川区、永昌县

	武威市
	凉州区、古浪县、民勤县、天祝县

	白银市
	景泰县、靖远县

	平凉市
	崆峒区、华亭市、崇信县、泾川县、灵台县

	庆阳市
	西峰区、庆城县、镇原县、华池县、合水县、宁县、正宁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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